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
2-3樓
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承辦人：王貞尹
電話：7995678#3024
電子信箱：teacher134@chehjh.kh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1331600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ATTCH1 ATTCH2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「113學年度高級中等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
入學簡章」（以下簡稱簡章）及勘誤表各一份(如附件)，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3月1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029231A號函辦

理。
二、旨揭勘誤表茲修正簡章如下:
(一)共同頁臺北市招生學校【第二階段集體報名】時間。
(二)127頁國立關西高級中學【書面審查】項目內容編號。

正本：本市國中學校(含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)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、高中職教育科電 子 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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